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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
试用期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

劳动关系确认

女职工权益

养老保险

不胜任工作

续签劳动合同

工伤

推荐单位： 石景山区总工会
代理人： 胡建新

基本案情：
出生于 1971年的孟某 ， 在

2019年2月23日入职北京某国际
酒店有限公司 ， 担任库房管理
员。 2019年9月11日酒店库房转
出300箱酒， 总价90万元。 酒店
认 定 是 孟 某 在 公 司 不 知 情 的
情 况下私自从库房将酒转出 ，
在扣发工资的同时 ， 于2019年
11月2日将其辞退。 孟某申请仲
裁请求酒店支付工资， 并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和未休年
假工资。 关于转酒的事实， 孟某
称是酒店负责人所为 ， 与其无
关 。 酒店表示存在监控视频资
料， 但明确表明在仲裁庭上不予
提供。

处理结果：
仲裁裁决北京某国际酒店有

限公司支付孟某2019年9月1日至
10月31日工资8000元； 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000元； 支
付6天未休年假工资2206.9元。

案件评析：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一）》 第十三条之规
定，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 除
名、 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
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
等决定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
位 负 举 证 责 任 。 北 京 某 国 际
酒 店 应就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
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 诉 讼 请 求 所 依 据 的 事 实 或
者 反 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 有 证 据 或 者 证 据 不 足 以 证
明 当 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 由负
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
果。 北京某国际酒店没有提供库
房管理规定， 没有提供转酒行为
是孟某所为的证据， 更重要的是
没有提供因转酒行为造成损失
90万元的证据。 北京某国际酒
店与孟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明
显缺乏事实依据， 构成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 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仓库丢货库管员被开
单位拒绝出示监控败诉

推荐单位：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代理人： 夏瑞

基本案情：
陈某于2018年2月26日入职

某保安公司， 被派驻到廊坊市一
小区担任保安员，未签劳动合同，
未缴纳社保。2018年3月6日，陈某
与同事在关闭小区大门时， 大门
倒下将陈某砸伤，身体多处骨折。
后期治疗期间， 公司支付了部分
医疗费用。 经陈某家人多次与公
司协商， 公司同意申报工伤。 之
后，陈某被认定工伤，劳动能力鉴
定为八级伤残。 因公司未给陈某
缴纳工伤保险， 社保无法支付陈
某相应的补偿。 其家人到工会寻
求法律援助。 工会为陈某指定了
援助律师作为其代理人。 经与陈
某家人沟通， 代理人认为公司已
配合陈某认定工伤， 且做了工伤
鉴定，该案可通过调解解决争议。

公司主张陈某工作的时间较
短，公司付出的成本较大。庭前调
解中经仲裁员居中调解， 代理人
告知公司相应的法律规定， 虽然
陈某在公司工作时间短， 但是公
司未为陈某缴纳社保， 需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处理结果：
经过仲裁调解， 单位支付陈

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待遇
28万元。

案件评析：
劳动关系存在期间， 用人单

位应当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
费。公司未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
工伤事故的， 由用人单位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本案中，因公司未为
陈某缴纳工伤保险费， 公司应支
付陈某八级工伤相应的待遇。 包
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医
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 其中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职工终止
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
待遇。

保安行业、 餐饮行业是易发
工伤案件的行业， 但是基于行业
人员流动性大、工资低的特点，许
多企业不愿意为员工缴纳工伤等
社会保险费， 那么职工发生工伤
事故的， 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需
要企业自行承担。

公司未缴社保
应赔偿职工工伤待遇

案例8
推荐单位： 怀柔区总工会
代理人： 杜立莉

基本案情：
2019年6月， 某设备公司司

机 曹 师 傅 申 请 法 律 援 助 ， 原
因 是 单位以 “路怒症 ” 为由将
其解雇。 曹师傅认为单位属于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申请仲裁请求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4442元 ， 并要求 单 位 支 付 工
作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 经了
解 ， 曹师傅进入该公司工作一
年， 平日里需要开车接送工人
往返于工地和单位宿舍， 不出
车时在宿舍所在地整理库房和打
扫卫生， 并随时待岗出车 。 考
勤记录方法为每天在工作场所
内拍照， 上传微信群打卡。

2019年6月底， 曹师傅收到
了单位的解聘通知 ， 认为其在
工作中存在 “路怒症” “开斗气
车” 等行为， 不胜任工作， 决定
予 以 辞 退 。 曹 师 傅 说 ， 自 己
2003年拿到驾照一直从事司机工
作， 十余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任
何主动违章行为。

处理结果：
仲 裁 裁 决 公 司 在 裁 决 生

效之日起 5日内支付员工违法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经 济 赔 偿 金
14442元， 以及休息日加班工资
5149.43元。

案件评析：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胜任工

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严格按
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处理。
第一， 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劳动
者不能胜任工作 。 需要用人单
位自行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 ，
并将考核标准通知或公示， 使
劳动者知晓。 第二， 用人单位如
若认为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需
先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或调岗 ，
这是必须的前提条件 。 第三 ，
经 过 培 训 或 者 调 岗 ， 用 人 单
位 有 证 据 证 明 劳 动 者 仍 然 不
胜 任 工 作 的 ， 才 可 以 解 除 劳
动合同， 但用人单位需要向劳动
者支付经济补偿 。 综上所述 ，
“不能胜任工作” 并不能被单位
任性使用， 员工一旦被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 应该积极寻求法律援
助，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单位因“路怒症”开除司机被判赔
“不胜任工作”不能乱用

推荐单位： 延庆区总工会
代理人： 阮作林

基本案情：
2019年6月25日，黄某某入职

北京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担任
教学督导职位。 双方签订劳动合
同， 约定试用期工资为4000元每
月，餐补为每天15元。工资发放时
间为每月20号。 2019年7月21日，
黄某某接到公司领导的口头通
知，要求其于2019年7月23日到校
区办理离职手续。 双方因离职补
偿协商未果， 后黄某某将公司诉
至仲裁委， 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
偿金。

2019年9月，援助律师受工会
指派代理此案。代理人发现，黄某
某将经济补偿金与赔偿金的概念
混淆，在填写仲裁申请时，未能清
楚理解经济补偿金与赔偿金之间
存在区别， 但根据黄某某计算补
偿金的方式， 其内心意思为要求
被申请人支付赔偿金。 于是当庭
协助黄某某予以更改诉讼请求。

处理结果：
仲裁庭最终支持了申请人关

于 要 求 被 申 请 人 支 付 赔 偿 金
的请求。

案件评析：
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属于不

同的仲裁请求， 应当准确表述。
本案中， 用人单位无故以口头方
式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 已经
构成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劳
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
者支付赔偿金。 与经济补偿金不
同， 赔偿金具有惩罚性， 是一种
惩罚性赔偿， 赔偿金的数值为经
济补偿金的两倍。

而经济补偿金适用于用人单
位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如：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
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
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非过失性辞
退劳动者；用人单位依法裁员；劳
动合同到期终止等情况。

因此， 补偿金与赔偿金二者
之间适用的法律条文不一样，基
于相应请求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
不同。

补偿金与赔偿金
一字之差大不相同

推荐单位： 平谷区总工会
调解员： 韩俊

基本案情：
王某等89人是北京某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保洁员， 都是外埠的
农民工， 先后入职北京某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签订了劳动合同，
2011年 7月之前未缴纳养老保
险 。 公 司 将 他 们 派 驻 至 北 京
各 火车站 、 地铁站等处从事保
洁员工作。

王某等89人认为公司未缴纳
社会保险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于是向仲裁委提出申请， 要求北
京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11
年6月30日之前的养老保险补偿
金共计2926000元。

经过多次 “背靠背式” 的调
解， 公司愿意支付各申请人的养
老保险补偿金。

处理结果：
北京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

付申请人王某等89人养老保险补
偿金共计572367.71元。

案件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于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规
定 用 人 单 位 应 当 按 照 国 家 规
定 的 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
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计入基
本 养 老 保 险 统 筹 基 金 。 职 工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
的 比 例 缴 纳 基 本养老保险费 ，
计入个人账户。 而在2011年7月1
日 《社会保险法》 实施之前， 根
据京劳社养发 [2001] 第125号文
件 ， 本 市 或 外 埠 农 村 户 口 的
劳动者应当依法参加养老保险，
缴纳养老保险费。 用人单位未参
加 养 老 保 险 或 未 按 规 定 足 额
缴纳单位与个人的养老保险费，
致 使 农 民 工 不 能 按 规 定 享 受
养 老 保险待遇的 ， 用人单位应
按照该办法的标准予以补偿 。
本 案中 ， 北京某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在社会保险法实施后， 公司
已 经 及 时 按 照 国 家 相 关 政 策
为 在岗的各保洁员缴纳了社会
保险。 但2011年7月之前的养老
保险未缴纳， 王某等89人同意公
司 按 照 相 关 规 定 支 付 其 养 老
保 险补偿金 ， 最终本案以调解
结案。

企业未缴社保法实施前保费
工会调解助农民工获补偿

（上接第6版）


